
 

 

 

关于公布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届 
环境应急专家库的通告 

 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机制，更有效地预防

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，控制、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

引起的社会危害，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东莞市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市环境应急管理工作

的需要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现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第

二届环境应急专家库专家名单及有关事项公布如下: 

一、经有关单位推荐和我局严格遴选，东莞市生态环境局

第二届环境应急专家库由 69 名专家组成，涉及水污染防治、大

气污染防治、环境监测、土壤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、化工类、

安全应急管理等 6 个组。 

二、市生态环境局将对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邀请专家参

与市环境应急决策咨询、技术支持、现场处置、预案评审、应

急培训等工作。专家主要工作包括： 

（一）协助处理突发环境事件，指导和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；

根据需要参加现场应急处置，提供环境应急处置决策建议； 

（二）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调查与损害评估； 

（三）参与环境应急预案、方案、规划的制定和评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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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参与环境应急管理培训及相关学术交流与合作； 

（五）承担其他环境应急有关的工作。 

专家应保证至少每两年参加一次应急处置工作或相关会

议。专家因身体健康、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参加环境应急

相关工作的，应书面告知我局后退出专家库。专家连续两次无

正当理由不参加有关活动，视为自动退出。 

三、专家应严格遵守保密法规，执行保密制度，保守国家

和地方政府有关秘密、被调查单位的商业和技术秘密，不得擅

自披露环境事件有关信息。故意违反有关规定的，或因工作失

误泄漏已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专家库专家资格，

触犯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

四、未经市生态环境局同意，专家不得擅自以市生态环境

局专家的名义组织或参加与环境应急有关的活动。专家参加市

生态环境局外其他单位委托的环境应急咨询工作提出的其他意

见或建议，不代表市生态环境局的意见或建议。 

五、专家接到市生态环境局或经市生态环境局同意的有关

单位执行任务的通知后，应如期抵达指定地点执行任务。如不

能承担任务或不能按时到达，需在接到通知或确认不能及时到

达时说明。专家受委托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、调查任务

或参加有关会议和培训等相关工作，所需经费由聘请单位按照

国家标准报销，聘请单位按国家规定支付专家咨询费。 

六、聘请专家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或环境应急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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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单位，应当为专家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工作条件，保

障专家人身安全；专家需考虑自身原因决定是否参加环境应急

相关活动，如因自身主观原因或路途事故等原因导致个人人身

伤亡的，聘请单位不承担相关责任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附件：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届环境应急专家库专家名单 

（分组）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3 年 1 月 10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黄俊，联系电话：2339159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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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校稿：夏侯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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